
(

上接

B22

版

)

３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

１

，

１９０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塬生光电通信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丹

９６９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庾燕航

９３７

，

１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张志良

６８９

，

９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周仁瑀

６１９

，

０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赖顺兴

５４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复昌

４５３

，

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那

４４７

，

７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第四节 公司的《重整计划》及其执行完成情况

一、公司的破产重整及《重整计划》执行完成概述

（一）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了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同意受理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

出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

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焦作鑫安破产清算组为焦作鑫安的管

理人。

（二）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收到了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焦作鑫安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自即

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为焦作鑫安的重整期间。

（三）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焦作中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日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焦作鑫安管理人提出的《重整计划（草

案）》进行了表决，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和出资人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获得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收到焦作中院出

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焦作鑫安的《重整计划》，终止焦作鑫安的重整程序。

（四）焦作鑫安管理人依据《破产法》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向焦作中院提交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

告》，标志着焦作鑫安《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成和焦作鑫安管理人对焦作鑫安《重整计划》执行期的监督工作已经结束。

（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焦作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９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焦作鑫安《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自焦作鑫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监督报告之日起，其监督职责终止；按照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时起，焦作鑫安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二、《重整计划》的主要内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焦作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主要内容

如下：

（一）焦作鑫安的债务情况

焦作鑫安管理人根据《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申报的债权进行了审查，确认了债权。

经审核，焦作鑫安的债权情况如下：对焦作鑫安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金额为

６５

，

０２８

，

１８３．０８

元；有表决权的职工债权

４０

，

０２５

，

７５２．４８

元；需要全额清偿的不参加表决的社会保险费用

２６

，

４６０

，

９２７．００

元；税款债权

１４

，

７１７

，

２９６．５４

元；普通债权（含小额普通债权）

４２３

，

８１２

，

２６４．８７

元。

以上确认的对焦作鑫安的债权合计

５７０

，

０４４

，

４２３．４７

元。

（二）焦作鑫安的资产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焦作鑫安管理人聘请的评估机构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评估分析报告书》（亚

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２

号）的评估结果，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为基准日，在假设清算的条件下，焦作鑫安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７

，

２５８．４７

万元。按照

法定清偿顺序，扣除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后，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详情请参见该评

估报告。

由于焦作鑫安实际已失去持续经营能力，且严重资不抵债，因此在重整条件下其有效资产在按照法定清偿顺序，扣除破产费用、共益债

务、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后，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三）焦作鑫安的股票价值评估情况

根据焦作鑫安管理人聘请的评估机构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值分析评估报告书》（亚

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１

号），焦作鑫安的股票中流通股每股股权价值

２．９２

元，非流通股每股股权价值

１．２８

元。详情请参见该评估报告。

（四）焦作鑫安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由于焦作鑫安可用于偿还普通债权人的有效资产为零，为了挽救焦作鑫安，实现公司重整，应当由股东与债权人共同分担债务重组的

损失，因此需要由全体股东无偿让渡一定比例的股权，用于清偿公司债务。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出资人权益调整所涉及的出资人范围为截止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焦作鑫安全体股东（以下简称“全体股东”）。其中流通股股东

８２３４

户，持有股份

４９１７．１２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３８．０１％

；非流通股股东

３

户，持有股份

８０２０．４５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６１．９９％

。

根据出资人在焦作鑫安经营中应承担责任的不同，并考虑到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价值的不同，其权益调整具体方案如下：

（

１

）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焦作鑫安股份的

７０％

，计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

２

）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焦作鑫安

股份的

６７％

，计

２４

，

２７０

，

８７９

股；（

３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焦作鑫安股份的

５０％

，计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１

股；（

４

）流通股股东让渡其持有

焦作鑫安股份的

１５％

，计

７

，

３７５

，

６７９

股，以上公司股东共计让渡股份

６１

，

１３７

，

４０７

股（其中：非流通股股

５３

，

７６１

，

７２８

股，流通股

７

，

３７５

，

６７９

股），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焦作鑫安股东让渡的股份，按普通债权总额分配给普通债权人用以清偿债务。

（五）债权调整方案

１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调整方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对焦作鑫安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由其享有担保权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进行清偿。抵押

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焦作鑫安所有，不足部分所对应的债权转为普通债权由债务人按照本重整计划中对普

通债权的清偿比例和方式进行清偿。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２

、职工债权调整方案

职工债权（包含不参加表决的社会保险费用）不做调整，按经确认的该类债权数额全额清偿，即偿债率为

１００％

。

３

、税款债权调整方案

税款债权不作调整，按经确认的该类债权数额全额清偿，即偿债率为

１００％

。

４

、普通债权调整方案

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１７．０５％

。对焦作鑫安的剩余债权依据《破产法》的规定，予以减免，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债权人对债务人

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５

、小额普通债权调整方案

小额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２５．８１％

。对焦作鑫安的剩余债权依据《破产法》的规定，予以减免，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债权人对债

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六）债权受偿方案

根据本重整计划，在重整计划经焦作中院批准后，焦作鑫安对各类债权具体的清偿期限和方式清偿如下：

１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进行清偿。

２

、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不参加表决的社会保险费用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３

、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４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人每

１００

元债权受偿

１１．０４

股非流通股，

１

股流通股。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四个月内清偿完毕。

管理人可以协助普通债权人对其获得的股权进行处置。

５

、小额普通债权

小额普通债权人每

１００

元债权受偿

１１．０４

股非流通股，

４

股流通股。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四个月内清偿完毕。

管理人将按照评估机构对股价的评估结果为小额普通债权人提供现金选择权，由管理人变现所对应的股票进行偿还。对选择现金清偿

的小额普通债权人在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七）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除职工债权和税款债权外的其他债权原则上采用用股权还债。职工债权、税款债权等采用现金方式清偿的债

权，由焦作鑫安的资产变现筹措资金予以清偿，不足部分由管理人协调各相关部门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八）焦作鑫安的经营方案

由于焦作鑫安现有业务已经全面停产，难以维系公司持续经营，为彻底解决焦作鑫安的发展问题，必须在焦作鑫安实施重整计划的基

础上，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注入优良资产和新业务，使焦作鑫安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实现良性发展。为此，焦作鑫安管理人已经与较有实力

重组方初步达成重组意向，焦作鑫安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达成的重组意向，重组方将在焦作鑫安重整计划被批准后，对焦作鑫安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向焦作鑫安注入的（权益类）资产规模

不少于

３

亿元人民币，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当年公司实现净利润在

４０００

万元以上。

根据达成的重组意向，重组方拟注入的资产应当符合证券监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清偿债务而的筹措股份及现金情况

（一）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权益变更情况

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河南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对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河南花园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公司的社会法人股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进行公开拍卖，此次所拍卖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８．９９％

，经公开竞价，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以每

股最高应价

０．４５

元，合计总成交价为

１６

，

８７７

，

７０５．４０

元竞买成交。根据司法裁定，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的

３７

，

５０６

，

０１２

股社

会法人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至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承担河南花园集团有限公司在

《重整计划》中关于股东权益调整的义务，让渡本次拍得的股份的

７０％

，计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用于偿还公司小额普通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债

权。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按照《重整计划》，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先让渡其持有

的公司的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同时为了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确立其第一大股东及重组方的地位，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再受让公

司其他股东让渡的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上述持股权益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变更登记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实

际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８．７０％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焦作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再受让公司的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

通股，截止目前尚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暂存于管理人开立的临时证券账户。待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

后才能过户。如上述裁定股权过户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持有公司股份总额为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００

股，股权比例为

３７．０６％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受让公司管理人暂时持有的部分股东让渡出来偿债的股份， 向公司管理人提供了

４６

，

９７３

，

１３１．５２

元的现金，用

于《重整计划》中部分普通债权和小额普通债权的清偿。焦作中院根据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受让原股东让渡的非流

通股

３６

，

６９７

，

７５９

股。

（二）公司管理人公开拍卖所持有的股份筹集偿债资金

为了筹集偿债资金，受公司管理人委托，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河南省焦作市东方宾馆五楼会议室举

行拍卖会，对公司管理人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

１０％

共计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股（其中流通股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股，非流通股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股）的股权，进行公

开拍卖。经公开竞拍，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２６９０

万元竞得以上股权。本次股权拍卖业经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全部股权过户手续。股权过户后，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三）公司的资产处置及变现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管理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分次拍卖了公司的全部资产，拍卖总金额共计

１７５

，

７６３

，

８５８．００

元，扣除拍卖佣金

７２７

，

７００．５０

元，实际应收拍卖款

１７５

，

０３６

，

１５７．５０

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款项已全部收回。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受公司管理人委托，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南省焦作市东方宾馆五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最后

一次拍卖公司的全部剩余资产。此次拍卖资产包括公司现有的应收款项、机器设备、厂房、土地、在建工程及对外投资等资产。经公开拍卖，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１４８５０

万元获得以上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作为移交单位，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接收单位，本公司管理人作为监交单位，三方共同签署了

《非流动资产移交清单》和《流动资产及长期投资移交清单》。

至此，本公司的全部资产已处置完毕。

四、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完成情况

（一）股东股权让渡和普通债权（含“小额普通债权”）清偿情况

１

、根据焦作中院的《民事裁定书》和《重整计划》，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让渡其持有的公司

２６

，

２５４

，

２０８

股非流通股，河南永盛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公司

２４

，

２７０

，

８７９

股非流通股，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让渡其持有的公司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１

股非流通股，所有公司流通股股

东实际让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以上公司股东共计让渡股份

６１

，

１３３

，

１８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股

５３

，

７６１

，

７２８

股，流通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上述股权

让渡变更登记手续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全部办理完毕。

２

、按照焦作中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债务的债权人

８

家（第一批），共计受偿

股份

５９７

，

２２２

股（其中：流通股

１０３

，

４７９

股，非流通股

４９３

，

７４３

股）；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受让公司非流通股

２５

，

８７９

，

０１８

股；其余股份暂由公司

管理人持有，公司管理人共计受让公司非流通股

２７

，

３８８

，

９６７

股，流通股

７

，

２７２

，

２００

股。

公司所有股东应让渡的股权及第一批债权人被确认应受让的股权，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３

、根据焦作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的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债务的债权人

１１

家（第二批），共计受

偿股份

１０

，

９０４

，

８５７

股（其中：流通股

９６２

，

５７４

股，非流通股

９

，

９４２

，

２８３

股）；通过拍卖，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获得股份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股

（其中：流通股

６

，

３０５

，

３９９

股，非流通股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股）；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有偿转让非流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

第二批债权人被确认应受让的股权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通过拍卖获得的股权，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

如上述，选择以股抵债方式清偿债务的

１９

家债权人对应债权

９４

，

５２９

，

３０３．６８

元，按《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偿债比例，共向债权人支付股

份

１１

，

５０２

，

０７９

股（其中流通股

１

，

０６６

，

０５３

股，非流通股

１０

，

４３６

，

０２６

股），股权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４

、根据重整计划，选择现金清偿债务的

５０

家债权人（包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的普通债权）对应的债权金额为

４１７

，

７１６

，

５５５．２２

元，按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偿债比例，公司向其支付现金共计

７１

，

８６６

，

３４３．８４

元。各债权人均出具了《重整计划执行确认书》。

清偿债务的现金是通过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让渡部分股份筹集和公司管理人所持部分股份公开拍卖筹集所得。

综上所述，《重整计划》认定的

６９

家债权人对应的债权共计

５１２

，

２４５

，

８５８．９０

元， 公司已全部清偿完毕。 其中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１７．０５％

，小额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２５．８１％

，与《重整计划》一致。

（二）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为

６５

，

０２８

，

１８３．０８

元，向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支付偿债

资金共计

３５

，

８７８

，

８２４．２０

元，其中

２９

，

８８６

，

８００．００

元以特定财产的拍卖所得进行了清偿，特定财产拍卖所得不足以清偿的剩余优先债权

３５

，

１４１

，

３８３．０８

元转为普通债权，依据《重整计划》确定的比例以股权变现资金予以清偿，支付的偿债资金为

５

，

９９２

，

０２４．２０

元。

公司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优先债权清偿完毕。

（三）职工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应偿付职工工资、医疗、伤残补助和社会保险等职工债权共计

６６

，

４８６

，

６７９．４８

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职工

债权已全部清偿完毕。

（四）税款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应向税务机关支付税款债权

１４

，

７１７

，

２９６．５４

元，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将税款清偿完毕。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重整计划》完成了全部债权清偿。

五、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债务危机成功化解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管理人向焦作中院递交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焦作市中院对焦作鑫安

管理人提交的监督报告及其他材料进行了审查，确认焦作鑫安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焦作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９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自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交监督报告之日起，其监督职责终止；按照焦作鑫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公司通过破产重整，彻底化解了债务危机。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成情况出具了亚会专审字（

２００９

）

７１

号专项《审计报告》。

六、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了盈利，恢复上市申请被深交所受理

通过执行《重整计划》，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了债务重组收益，全年实现了盈利。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披露了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根据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审字（

２００９

）

７５

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７

，

９７２．６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向深交所递交了恢复上市申请；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深交所受理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

通过执行《重整计划》，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获得资产处置收益，全年实现了盈利。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由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审字（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６５．４４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因获得焦作市政府的财政补贴收入，全年实现了盈利。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披露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由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４８

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７．７３

万元。

第五节 公司的资产重组事项及原有职工安置情况

一、公司资产重组重大事项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９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多次召开联席办公会议，研究并决定参与上市公司焦作鑫安的重组，实现借壳上市。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重组焦作鑫安实

现借壳上市的批复》（豫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３

号文），原则同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并购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的方案，要求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应以此次并购重组为契机，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三方约

定：公司管理人同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作为公司的重组方按照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焦作鑫安股权价值分析评估报告书》

〔亚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１

号〕评估的法人股和流通股的价格受让按照破产重整计划以股抵债的部分股份。对于非关联第三方通过公司管理人

取得的部分本公司股份，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将在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控股后的焦作鑫安进行股改、定向增发股份时，协调各方给予配合。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确保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净值不低于人民币

３

亿元，重大重组实施当年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实现净利润在

４０００

万元以上；确保

注入本公司的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业务完整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管理人承担本公司的所有资产、现有人员、债务，通过合法程

序厘清与公司的关系，负责监督本公司破产重整计划的执行，负责解决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拍卖、解除查封冻结、股份过户等相关事宜，负责

解决和承担公司产生或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诉讼、赔偿、负债及或有负债。本公司配合公司管理人对本公司所有资产、债务，通过合

法程序厘清与公司的关系，配合公司管理人解决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公司形成的债务、纠纷、诉讼、赔偿等责任。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双方约定：焦作市人

民政府负责协调焦作鑫安管理人解决焦作鑫安原股东的股权拍卖、解除查封冻结、股份过户等相关事宜；负责通过合法途径处置焦作鑫安

的所有资产，使焦作鑫安成为一个无资产、无负债、无人员的净壳公司，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重组焦作鑫安提供有利条件；负责彻底解决焦

作鑫安所有人员的安置补偿等问题；自本协议签订后，如果因焦作鑫安原有人员引发的任何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劳动纠纷、上访、安置补偿

等），由焦作市人民政府负责并解决；负责承担并解决焦作鑫安产生或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诉讼、赔偿、负债及或有负债。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同意在焦作市人民政府安置补偿焦作鑫安所有人员时共给予

６０００

万元的补偿（如安置补偿费用不足，由焦作市人民政府承担）；

负责焦作鑫安股改、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尽快申请恢复上市交易。

根据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并购重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初步方案，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拟注入本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中小学教材代

理出版业务、其他出版业务、印刷业务及物资贸易业务的相关资产。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颁布的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

２０１０

］

９

号）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促进企业战略重组的指导意见》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出具的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文［

２０１０

］

７３

号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壳上市问题的批

复》中，都明确提出“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借壳焦作鑫安上市”，“支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整合省内资源，尽快实现资产和收入“双百亿”目

标，跨入国家重点出版传媒企业集团行列。”明确提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升整体

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建设文化强省、实现中原崛起做出积极贡献。”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河南省国资委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豫国资文［

２０１０

］

７４

号文件《省政府国资委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整体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焦作鑫安定向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购买资产的范围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的出版、印刷、物资贸易等相关业务资产。

二、公司的或有债务及其遗留问题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公司管理人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的《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签订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焦作市人民政府“负责承

担并解决焦作鑫安产生或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纠纷、诉讼、赔偿、负债及或有负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焦作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公司的或有债务及遗留问题，根据《焦作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

要（

２００９

）

５１

号》的精神，公司的遗留问题、有关及或有债务，按焦作鑫安管理人拍卖公司资产时与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拍卖条

件执行，即由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担处理。

三、公司原有职工的安置情况

为维护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焦作市政府和公司管理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焦作市对停产、破产企业职工裁员（安置）的有关政策，经

征求公司职工代表的意见，并与公司重组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会商，制订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裁员（安置）方案，该方案业经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由公司负责为其缴纳社

保金和发放生活费，直至办理退休手续。其余在职职工全部实行拿经济补偿金，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自谋职业。职工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前，所欠职工社保金、集资款等职工个人债权，由公司一次性为职工缴纳和偿付。

根据焦作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订的《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中原出版传

媒集团已向焦作市人民政府支付

６０００

万元作为焦作鑫安原有职工安置补偿费用，焦作市人民政府负责解决焦作鑫安所有人员的安置补偿

费用不足的部分等问题。

公司原有在职职工共计

２９２８

人，根据焦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证明，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与

２９１４

名员工解除了劳

动关系，占公司全部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为

９９．５２％

。公司管理人已对每名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按照集团公司与焦作市

政府达成的协议，上市公司目前在岗的

１４

名员工，负责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待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向焦作市政府

领取经济补偿金。

第六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分类表决结果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需要在完成股改的基础上，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进行股改的详细方案请查阅《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说明书》等有关公开披露信息。

一、公司本次股改动议的发起事项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觉

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市昌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焦作市兆源矿产有限公司、史

美勤、焦作市一方燃化有限责任公司、焦作市世兴塑胶有限公司、张复昌、孟祥龙、焦作市鸣盛机械安装有限公司、王宗彦、张国祥、王美玲、

焦作市洁达洗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焦作市江源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焦作市翔

云机械有限公司（以上股东统称为“动议股东”）等

２３

家作为焦作鑫安的非流通股股东，合并名义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股，占公

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股的

１００．００％

；合并实际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

６９

，

３８５

，

７４７

股（名义和实际持股数的差额为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的已获法院裁定增持但没有过户的非流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股的

８６．５１％

，超过非流通股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比例，共同提出对焦作鑫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动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股改发起权、代表权和表决权的持有股份是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７０％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根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事裁定书》，焦作市中级法院裁定给中原出版传媒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的股份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尚未过户，这部分股份仍然挂在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名下，没有

股改的发起权、代表权和表决权。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对尚未过户的这部分股份出具了承担股改权利义务的承诺。

二、公司新流通股股东的形成原因和股改的特别安排

公司在重整计划批准时的原流通股股东为

８

，

２３４

户，持有公司全部的流通股股份

４９

，

１７１

，

１９９

股。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焦作市中法院

（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原全体流通股股东（

８２３４

户）无偿让渡

１５％

的股份共计让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流通股用于偿

还公司债务。该部分让渡的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流通股被公司

１９

户原债权人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有，这

２０

户同时还持有公司的非

流通股股份。在本次股改方案中，新增的这

２０

户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股份，不享受股改对价。

三、公司出具的新流通股股东特别声明和承诺

所有的新流通股股东特别声明和承诺，同意在本次焦作鑫安股改过程中，本承诺人持有的流通股不享受股改对价的方案；同意只有原

流通股股东现持有的流通股股份（股数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

股）享受股改对价的方案；同意焦作鑫安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现持有的流通股

股份（股数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

股）定向转增股份。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在破产重整过程中，所有老股东（包括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为解决公司债务问题而各自无偿让渡出了一部分股份，在这一

背景下，为充分平衡各方的利益需求，提出以下股改方案：

（一）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在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中，原流通股股东（指破产重整前公司流通股股东，此概念下同）享受股改对价，新流通股股东（指通过破产重整

获得流通股的

１９

户债权人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

２０

户，此概念下同）不享受股改对价。

公司以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为公司债务重整而让渡

１５％

流通股份后的流通股本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

定向转增股份，转增比例为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每

１０

股获得

６

股，转增后，相当于送股情况下原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４０２

股。

（二）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对股改事项的特别承诺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登记持有的焦作鑫安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非流通股，以及依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增持但尚未过户的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除承担股权分置改革法定承诺外，特别承诺如下：

１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的焦作鑫安股份和已裁定尚未过户的焦作鑫安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在焦作鑫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将向焦作鑫安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交审议将其拥有

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原农民出版社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

７６％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８８．２４％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

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相关资产注入焦作鑫安，注入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

８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规定需要回避的除外），以优化焦作鑫安资产质量，恢复和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五、股改方案实施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改前 股改后

股份数量 占比 股份数量 占比

一、未上市流通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６１．９９％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０

，

２１５

，

７１２ ５１．９３％

（一）发起人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变更的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５１．９２％

１

、 国家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４

，

２９１

，

６００ ４１．６２％

３

、 境内法人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５

，

７４５

，

０２０ １０．１９％

４

、外资法人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７

，

８６８ ０．１１％

５

、自然人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其他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定向法人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６１．９９％ ７

、 其他

１

、国家股

（二）内部职工股

2

、国有法人股

64,291,600 49.69%

３

、境内法人股

１５

，

７４５

，

０２０ １２．１７％

（三）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4

、外资法人股

５

、自然人股

１６７

，

８６８ ０．１３％

（四）高管股份

１１

，

２２４ ０．０１％

6

、其他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４９

，

１７１

，

１９９ ３８．０１％

（五）其他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015 0.01%

１

、内部职工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４

，

２３９

，

８２３ ４８．０７％

２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一）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

，

２３９

，

８２３ ４８．０７％

3

、高管股份

7,015 0.01%

４

、其他

（二）境内上市外资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9,164,184 38.00%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

，

１３７

，

１４４ ３７．９８％

（三）境外上市外资股

2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

（四）其他

4

、其他

27,040 0.02%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７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 １００％

六、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分类表决结果及信息披露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焦作鑫安召开四届四十八次董事会，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进行股权分

置改革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征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投票权委托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焦作鑫安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的通知 》和《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摘要。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焦作鑫安发布了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结果的公告》。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刊登公告以来，在公司董事会和保荐机构的协助下，通过热线电话、拜访投资者等多种形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了沟通。根

据沟通结果，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提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不进行调整。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９

月

２０

日，焦作鑫安分别发布了两次《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提

示性公告》。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焦作鑫安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以

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

议案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单位：股）：

股东分类 代表股份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全体股东

８９

，

３４４

，

５２１ ８２

，

６１０

，

４３０ ６

，

７２９

，

１６１ ４９３０ ９２．４６％

非流通股股东

６７

，

７７４

，

４５６ ６７

，

７３９

，

６７９ ３４

，

７７７ ０ ９９．９５％

流通股股东

２１

，

６０４

，

８４２ １４

，

８７０

，

７５１ ６

，

７２９

，

１６１ ４９３０ ６８．８３％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焦作鑫安发布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

转增股本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焦作鑫安公告了《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法律意见书》（仟见字［

２０１０

］

０４０

号）和《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补充法律意见书》（仟见字［

２０１０

］

０４１

号），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若干规定》、《股改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议不存在委托董事会投票情况，不存在董事会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合法以

及参与股东相关会议程序是否合法、有效问题；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会议对重复投票的处理方

式及最终形成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第七节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前，公司主要经营纯碱、优质重质纯碱、轻质碳酸钙、氯化钙、化学试剂的生产，化学制药。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收到焦作市环境保护局下达的督查通知（焦环督〔

２００５

〕

５５

号），因公司生产废水超标，责成公司在二期废水废

渣综合利用工程未完成之前限产限排。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决定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９

月

１０

日，对纯碱厂、氯化钙厂和热电厂进行停

产检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公司所属的药业分公司停产。此后，由于公司经营环境发生不利变化、资金匮乏、环保问题等原因，公司所有生产经营

活动停滞至今，再也没有恢复过正常的生产和经营。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经历过破产重整和《重整计划》的执行，所有的资产已经通过拍

卖的方式处置完毕，所有的负债清偿完毕。截止本报告书披露之日，公司处于无业务、无经营性资产的状态。

二、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总资产（元）

４７７

，

３３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１２

，

３９６

，

０６３．６７

总负债（元）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５０

，

４５２．９８

股东权益（元）

３７７

，

３３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７

，

６５４

，

３８９．３１

营业收入（元）

０．００ １

，

９９９

，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０

净利润（元）

３７７

，

３３１．０５ １７

，

６５４

，

３８９．３１ ７９

，

７２６

，

０８３．１３

每股收益（元）

０．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６２

每股净资产（元）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１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

资产负债率

２０．９５％

–

１１５．７１％

（资料来源：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第八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８．７０％

；另外，经焦作中院裁定，公司管理人账户

中的非流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受让，集团公司因触发要约收购义务，该股份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为河

南省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河南省国资委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第三章 本次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节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一）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公司名称：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７１

号

办公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

３９

号中国河南出版产业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法定代表人：刘少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１５４９

税务登记号码：

４１０１０５７６１６８９８７７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实业投资；对所属企业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新兴媒体的印制、发行进

行经营管理；对中小学教材出版租赁、印刷发行、大中专教材研发与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出版进行经营管理；文化创意、策划；技术服务；从事

版权贸易；物业管理；承办展览展销；物流服务；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二）行业性质：属出版行业。

（三）主要产品：以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印制、发行、版权贸易为主营产品。

二、历史沿革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具新出图［

２００３

］

１３１

号《关于同意组建河南出版集团的批复》文件，批准组建河南出版集团，作

为全国出版改革的试点单位。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常务会议纪要［

２００３

］

２５

号的规定，开办资金人民币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８

日，经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豫编［

２００４

］

１２

号《关于印发河南出版集团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文件批准，河南出版集团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挂牌成立， 为事业单位， 实行企业化管理。 取得河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证书号为： 事证第

１４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６８

号。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南出版集团事转企改革暨成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豫政文［

２００７

］

１２６

号），由河

南省财政厅组织对河南出版集团系统进行了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关于对河南出版集团系统单位清产核资结果确认的批复》（豫

财办资［

２００７

］

４５

号），对清产核资结果进行了确认、对资产评估进行了备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豫国资文［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关于出资设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准

河南出版集团整体进行事转企改制，成立国有独资公司，河南省国资委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由河南出版集团改制组建的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取得了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河南省国资委为唯一出资人，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１５４９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河南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办公会议出具 ［

２００８

］

１９

号《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单

位改制总体方案的批复》文件；

２００８

月

１２

月

１５

日，河南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办公会议出具 ［

２００８

］

２４

号《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单位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同意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对下属单位实施公司制改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河南人民出版社、《书法导报》社两家下属单位外，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的下属单位全部完成了公司制改制。

集团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重大决定，遵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事转企”

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干部任用制度、三项制度、发行体制、产业重组等重大改革事项。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在国家领导

及行业主管部门领导视察河南出版集团后，集团公司全面加快了 “事转企”改革的步伐，争取和突破了保留“老人”事业身份、土地作价入

股、清产核资费用、核销不良资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等多项优惠政策，完成了集团公司

１４８

个事业单位的“事转企”改革和

１２３７３

名“事转

企”人员的身份转换，全体职工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将河南出版集团转制注册成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底，完成了集团公司所属

１４８

个单位公司化改制和工商注册登记。积极推进资源改革重组，被授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

业，为打造首批国家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三、经营情况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是以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版权贸易为主业，是以内容出版为核心、以出版物发行

为支撑、以印制物贸为保障的编印发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多种传媒出版经营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河南省确定的

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目前控股

１

家上市公司、拥有

１０

家出版社、

１３６

家发行企业、

３

家报刊社、

２

家印刷企业、

２

家物资贸易企业

等共计

１５８

家成员单位企业，共有从业人员

１８６９０

人，是河南省最大的文化产业集团。

出版单位中大象社为全国优秀出版社，科技社等

４

家出版社为全国良好出版社，印刷业务形成了河南、北京两个大型图书印刷基地，物

资贸易以河南、北京、深圳三地为中心，业务辐射区域不断扩大，拥有新华、外文等

１３６

家发行企业构成了河南省内完整并辐射全国的发行

业务网络；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出版物流中心。年均图书出版

４

，

２００

余种，教材、图书、报刊年发行量达

５．３

亿份（册）。经营报刊

２２

种，《销

售与市场》继续保持全国营销类第一品牌期刊的地位，与《寻根》、《名人传记》同时列入全国百家重点期刊，《中学生学习报》期发量突破

１０００

万份，是全国最受读者欢迎的教育类报纸；新华印刷集团、新华物资集团是河南省最大的印刷物资企业，多次荣获全国印刷质量金奖、银奖，

并被评为“全国诚信印刷企业”。

经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评定，集团公司综合实力位列

２００６

年全国服务业

５００

强第

１５０

位，全省百强企业第

１７

位，是河

南省入围全国服务业

５００

强和河南省百强企业的唯一文化企业。

２００６

年被中国企业联合会评为中国优秀企业。

２００７

年被国家确定为“国家

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２００８

年被授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称号。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被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

文化企业三十强”评选活动评选为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文化企业三十强之一，排名第

６

位。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被有关部门评定为

２００９

年度全

国出版集团综合实力排名前十强，位居第六位。先后被河南省授予“省级文明单位”、“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诚信纳税大户”、“纳税贡献大

户”等荣誉称号。

四、主要财务指标

（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中勤审字第

０４１４６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中勤审字第

０３１１１

号《审计报告》和（

２００９

）

中勤审字第

０５１５４

号《审计报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资产总额（元）

６

，

６５７

，

８９１

，

０３４．５８ ６

，

１８０

，

７３９

，

６６２．６７ ６

，

６６４

，

６１０

，

２５４．９３

所有者权益总额（元）

３

，

８６９

，

６７８

，

０７１．３５ ３

，

５９７

，

５１６

，

９３５．３０ ３

，

３４０

，

９２７

，

０２４．４３

营业收入（元）

４

，

３４０

，

３５６

，

２２０．９８ ３

，

８２０

，

１０２

，

００８．５２ ３

，

５９３

，

４５６

，

１２８．６０

营业成本（元）

２

，

８１３

，

８０９

，

３９６．７１ ２

，

４２８

，

３３５

，

３０１．１９ ２

，

２６７

，

１４３

，

７３７．００

营业利润（元）

１９３

，

３８７

，

５５４．８５ １７４

，

６９７

，

９４４．１４ ２０５

，

５２９

，

０３５．５４

利润总额（元）

２６２

，

９７５

，

２１４．１２ ２０８

，

３１８

，

２６１．４９ ２２８

，

９５１

，

０２０．６７

净利润（元）

２５７

，

００６

，

１１２．４３ １８４

，

７６４

，

９４５．３５ １７９

，

３３０

，

１８５．６６

资产负债率（

％

）

４１．８８ ４０．１６ ４９．８７

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８８ ６．７９ ５．８９

（二）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中勤审字第

０４１４６

号《审计报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的简要财务报表如

下：

１

、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 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

，

０８０

，

９８０

，

３５１．１５ ５９８

，

７１６

，

７５４．０３

应收票据

１６

，

７５０

，

６２９．７５

应收账款

５４４

，

１５１

，

６３０．３４ ６３

，

９２１

，

１７８．５３

预付款项

８４

，

１０８

，

３７４．９４ ４

，

９１２

，

６８５．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７４

，

８８３

，

５７８．００ ３６６

，

１７９

，

２８８．６８

存货

１

，

１５１

，

８０１

，

０５２．９８ ７８

，

５７２

，

４８４．４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７

，

０２８

，

２７５．５７ ３５

，

１３３．５８

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０５９

，

７０３

，

８９２．７３ １

，

１１２

，

３３７

，

５２４．３１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５

，

８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４８

，

９６７

，

７０１．７９ ３

，

０１１

，

８８５

，

３６１．０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２９６

，

６６１

，

９８７．５１ ５７

，

４２１

，

８４２．５１

固定资产

２

，

０１９

，

８１３

，

６５６．２８ ２０９

，

０６８

，

０４１．５１

在建工程

５６４

，

０６５

，

５１２．２８ ４８３

，

３４７

，

３６６．５５

无形资产

５５２

，

４５９

，

８０６．９０ ２５７

，

１３１

，

６１８．７１

商誉

７６４

，

２５４．０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７

，

５０１

，

０８６．７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

，

９４７

，

３３６．３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５９８

，

１８７

，

１４１．８５ ４

，

０１８

，

８５４

，

２３０．３２

资产总计

６

，

６５７

，

８９１

，

０３４．５８ ５

，

１３１

，

１９１

，

７５４．６３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８０２

，

１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８６

，

６４７

，

１３７．２５

应付账款

９７２

，

９４９

，

３６９．４１ ３

，

４９８

，

４３４．８８

预收款项

８１

，

７９４

，

７０２．２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９

，

８０８

，

９８３．２２ ２３

，

２７７．０６

应交税费

１９

，

６５１

，

０３６．５６ －６

，

７９３

，

６６３．４０

应付利息

７

，

１１６

，

５９５．０３ ４８５

，

５３０．０３

其他应付款

３３８

，

６８１

，

８０７．１６ ９１７

，

４４２

，

９７２．５９

其他流动负债

４

，

５４４

，

２６８．５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５０３

，

３５７

，

８９９．４３ １

，

６０４

，

６５６

，

５５１．１６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６４

，

１５３

，

７７７．６６

专项应付款

２０

，

２４３

，

６７０．８５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５７

，

６１５．２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８４

，

８５５

，

０６３．８０ ２０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 债 合 计

２

，

７８８

，

２１２

，

９６３．２３ １

，

８０９

，

１５６

，

５５１．１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

，

９０１

，

７９２

，

６４８．２３ ２

，

６８４

，

４７２

，

０６９．０８

盈余公积

４２

，

９０８

，

３１９．３６ ４２

，

９０８

，

３１９．３６

未分配利润

５９７

，

８４５

，

７４５．２１ ２９４

，

６５４

，

８１５．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８４２

，

５４６

，

７１２．８０ ３

，

３２２

，

０３５

，

２０３．４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７

，

１３１

，

３５８．５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８６９

，

６７８

，

０７１．３５ ３

，

３２２

，

０３５

，

２０３．４７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６

，

６５７

，

８９１

，

０３４．５８ ５

，

１３１

，

１９１

，

７５４．６３

２

、简要利润表

项 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一、营业收入

４

，

３４０

，

３５６

，

２２０．９８ ４４０

，

０６９

，

２８９．２８

二、营业总成本

４

，

１５０

，

３８６

，

９０４．０３ ４３８

，

２５７

，

７３３．９６

其中：营业成本

２

，

８１３

，

８０９

，

３９６．７１ ２９０

，

１７９

，

１２８．６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

，

０１５

，

５２０．６１ ６８６

，

３８１．０１

销售费用

４０１

，

０７２

，

３８０．９９ ４

，

３６２

，

１１９．８９

管理费用

６８０

，

１１０

，

３３８．７４ ５５

，

４３４

，

３４０．５９

财务费用

３６

，

８５５

，

６３３．４１ １７

，

１１５

，

５７６．８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９９

，

５２３

，

６３３．５７ ７０

，

４８０

，

１８７．０４

投资收益

３

，

４１８

，

２３７．９０

三、营业利润

１９３

，

３８７

，

５５４．８５ １

，

８１１

，

５５５．３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８７

，

２１２

，

７４３．３６ ８

，

１８７

，

１３９．５４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７

，

６２５

，

０８４．０９ ４

，

１６２

，

０１２．００

四、利润总额

２６２

，

９７５

，

２１４．１２ ５

，

８３６

，

６８２．８６

减：所得税费用

５

，

９６９

，

１０１．６９ －

五、净利润

２５７

，

００６

，

１１２．４３ ５

，

８３６

，

６８２．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３

，

３９９

，

４５６．４０ ５

，

８３６

，

６８２．８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６

，

３９３

，

３４３．９７ －

五、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六、业务与技术发展情况介绍

自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挂牌成立河南出版集团、及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整体改制成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至今的六年多以来，集团公司坚

持市场化运作、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发展和科学化管理，改革创新促发展，做大做强促繁荣，规模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

计，共出版图书

２３９４８

种、电子音像出版物

７１８

种、

３６６

万盘、经营报刊

２２

种、发行报刊

１９

亿份（册）、

１１３

种出版物进入国家和河南省重点出

版计划、

３８７

种优秀出版物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集团公司累计实现各类业务销售收入

３３０

亿元。

（一）精品带动战略取得重要成果

集团公司积极实施精品带动战略，在做大内容出版、做强出版主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的《中原文化大

典》，经

３００

多名专家学者

１０

年攻关，付梓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已成为河南省的文化“大名片”；二是按照打造以教育出版为主

线、 以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为两翼、 以新媒体出版和多元化发展为支撑的内容出版体系， 组织专家学者编制完成了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大书目》（

１１００

种）出版规划，为多出快出优秀出版物和建设文化强省、服务中原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撑。三是推出了一大批双效

俱佳的优秀出版物，《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等

３８７

种出版物分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省政府优秀图书奖。在

２００８

年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集团公司报送的《百年恩公河》等图书囊括全部

１５

项优秀图书奖。四是集团公司报刊产业规模、质量

和效益迅速提升，《销售与市场》、《中学生学习报》、《北大商业评论》、《书法导报》、《名人传记》、《寻根》、《商业

２．０

豫商》、《故事世界》 等一批

品牌报刊正在形成显著特色和规模效益。五是集团公司原创出版的河南省首部

１０４

集（共四部）三维动画片《独脚乐园》，

２００７

年春节在央视

少儿频道首播并同

１８

家省市电视台签订了播放合同，第一、第二部在央视播出并出口欧洲、英联邦国家、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并与日本、

韩国、港澳台等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版权贸易协议，《家有酒神》进入法国安那西第

４９

届三维动画连续剧终评，荣获

２００７

年度优秀国

产动画片奖、第

２４

届广播电视“金鹰奖”优秀动画片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特别奖。设立了河南省动漫职业培训学校，为河南省动漫产

业发展储备人才。六是积极发展新型数字出版业务，创办了河南省第一份网络期刊《

Ｅ

动时尚》，建成了第一营销网、中国教育出版网、戏曲

出版网、中华武术网、大象教育资源网、新农村书屋网等专业出版网站，启动了出版资源智能化数据库、信息技术研发处理应用工程、中原文

献数据库和教育出版数据库建设工程。

（二）出版物发行和营销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按照河南省政府把出版物流打造为全省四大物流体系之一的重要决策和部署，积极推进出版物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发行信息化

和城乡发行营销体系建设，全省城乡共建成大型书城、购书中心等出版物发行网点

１２１３

个，六年共发行图书

４３．８

亿册、总码洋

３０３

亿元，实

现销售收入

２２０

亿元，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与各类重点出版物的发行。二是全方位服务新农村建设，在全国首创“新农村书屋”建

设模式，建成示范点

９５３

个，覆盖全省

８０

多个市县，惠及农民群众

１２００

多万人，受到新闻出版总署、农业部的表彰和省政府的高度评价，并

作为全国“农家书屋”建设先进经验加以推广。三是全省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被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全国建设示范基地，是目前全国规模最

大的读者俱乐部，可供应专版图书

１５０００

多种，会员人数达到

２０７

万，建成网点

６１９

个，其中

８０

个网点被列为河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

育基地。

（三）印刷物贸发展迅速

一是按照集团公司“十一五”产业发展规划和建设中西部地区大型印刷产业基地的目标，积极推进印刷物资资源整合，大力调整印刷产

业结构和转变印刷增长方式，积极发挥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整体优势，推动集团公司印刷业技术升级，印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效应

不断提升，六年共完成书刊印刷

４３９

万令，胶印印刷

５９３

万对开色令，实现销售收入

９．３

亿元，连续

１８

年获得全国印刷质量金奖、银奖，在全

国教材印刷质量评比中连续四年蝉联中小学教材印制质量金奖。 二是积极拓展出版物流和印刷设备展销等业务， 建成出版物流经营场所

８．５

万平方米，业务范围已延伸到北京、深圳等地；新华物资子集团公司建成了面积

５０００

平方米、设有

２００

个国际标准展位的展销厅，由集

团公司发起主办的每年一次的全国印刷物资展销订货会，已成为全国印刷物资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会展活动之一。

（四）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显现规模

集团公司坚持抓基础、管长远和全面增强集团公司持续发展能力的思路，大力推进列入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的出版、印制、

发行三大基地建设，中国河南出版产业园初具规模，建筑面积

７．２

万平方米的出版大厦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交付使用，建筑面积各

７．８

万平方

米的编辑出版中心和报刊出版中心工程已基本建成，建筑面积

１．７

万平方米的智能出版中心已经建成；建筑面积

１．２

万平方米、集出版物资

仓储、流通和展销功能于一体的物贸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３．４

万平方米的新华天翼大厦、

７．２４

万平方米可供展选配

３０

余万种

出版物的河南出版物流配送中心建成并投入运营。一个涵盖出版发行、物资贸易的出版产业集群已在河南省郑州新区初步形成，为做大做

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和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

（五）“走出去”和跨地区发展成效凸现

一是对外版权贸易取得重要成果。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部署，积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外向型出版

和版权贸易工作，实现外贸出口

９７１７

万元，创汇

１３７２

万美元。先后与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版权贸易

１２３１

项，其中输出

７５２

项、引进

４７９

项，持续保持版权贸易输出大于输入的良性发展格局。二是跨地区发展取得突破。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加快跨地区发展的要求，在北京市大兴

区征地

２００

亩建成了

３．２

万平方米的集团公司北京出版产业基地，利用北京的政策信息资源为做大出版集团公司提供决策参考，利用北京

的知识和专家资源为做大内容出版提供支撑，利用北京的人才和管理资源培训一批高端经营管理人才，利用北京基地的优势培育集团公司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北京再造一个出版集团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投入运营以来，共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

亿元，新增利润

５９６０

万元。《销售与市

场》杂志社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地全面拓展经营领域，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近

５０％

。新华物资集团公司积极在深圳拓展经营业务，实

现销售收入

９．３

亿元，新增利润

５７３

万元，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

（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

六年多来，集团公司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秉承“以知为本、读者至尊、追求卓越、双效一流”的出版理念，在

加快出版产业发展中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一是集团公司成立以来，共实现利税

２１

亿元，上缴税金

１４

亿元，为支持地方经济

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二是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组织出版了以小、薄、朴、实、廉为特色的“三农”出版物

５０００

多种，“新农村书屋”建设

被列为河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实事之一。三是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承诺的十件实事，克服了教材降价限价、出版原材料涨

价、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市场盗版冲击等诸多困难，以政府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连年承担了全省农村中小学生免费教科书的出版印刷发

行任务，课前到书率达到

９９．９％

，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赞扬，受到了教育界及广大师生家长的广泛好评。四是积极适应中小学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和推行高中新课标教材改革工作的需要，集团公司五年共出资

１７００

多万元聘请省内外

３９０

名教育专家学者，为全省培训中小学教师

２５

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支持河南省文化下乡活动，向全省广大农村和学校捐赠

６００

多万

册、价值

２４００

多万元的出版物，为提高全省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出版支持。五是认真履行出版工作者的社会

责任。向地震灾区、旱涝灾区、贫困村庄共捐款

７３５

万元和价值

２２５

万元的图书报刊，迅速安排出版了《不哭：汶川地震实录》、《险境求

生———紧急避险手册》等

８

种服务抗震救灾的图书，组织人员专程为北川县学生送去中考、高考学习辅导资料，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公众形

象。

第二节 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之间关系

一、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关系

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前，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８．７０％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另外，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经焦作中院裁定，公司管理人账户中的非流通股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受让，因集团公司触发要约收购义务，该

股份尚未办理过户手续。

股改和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将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３

，

２１１

，

９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７８％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披露之日，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推荐当选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董事有刘少宇先生、王爱女士、谷新矿先生、郭豫生先生、

耿相新先生、王庆国先生，向本公司推荐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有郭豫生任公司总经理、王庆国任公司副总经理。

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情况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无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情况。

第四章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状况

第一节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基本状况

根据焦作鑫安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包括：

１．

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相关资产

２．

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４．

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

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

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

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８．

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９．

中原农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０．

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１．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３．

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

７６％

股权

１４．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８８．２４％

股权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０

）中勤审字第

０８２０３－１

号《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１

）中勤审字第

０２０５４－１

号《审计报告》，以上拟购买资产最近三

年模拟财务报表简要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３０５

，

２９５

，

９４３．３１ ２

，

２９９

，

７０１

，

６００．１１ ２

，

２８１

，

０７２

，

９１４．０５

其中：流动资产

１

，

５２２

，

８２１

，

７７９．２２ １

，

５２３

，

０２６

，

８８５．１４ １

，

６６１

，

３２４

，

３６９．２６

负债总额

９１４

，

２０１

，

６２６．４２ １

，

０３７

，

９００

，

７０４．２８ １

，

３０３

，

３４７

，

８６４．７２

其中：流动负债

８５４

，

１２１

，

３３７．５６ ９７４

，

０９３

，

１９７．８３ １

，

２７４

，

１２０

，

４４７．９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９１

，

０９４

，

３１６．８９ １

，

２６１

，

８００

，

８９５．８３ ９７７

，

７２５

，

０４９．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３５５

，

０３１

，

９８３．１４ １

，

２２３

，

１４７

，

６９０．０８ ９４７

，

５８７

，

８７８．５１

营业收入

１

，

７２８

，

８０３

，

７８９．６６ １

，

６５７

，

４１９

，

３１４．８５ １

，

６４７

，

０５９

，

８５５．８６

营业利润

１１６

，

８６８

，

６２０．０１ １３８

，

７３６

，

１６８．６９ １３１

，

５２２

，

９６８．０９

利润总额

１４０

，

９３６

，

４９８．８０ １６０

，

７５２

，

０２６．２２ １５２

，

７１２

，

６９４．０６

净利润

１３２

，

２８３

，

９００．０６ １４２

，

４７８

，

１４０．１１ １２５

，

２７２

，

９３９．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３１

，

８８４

，

２９３．０６ １３６

，

９０１

，

４７６．９４ １２２

，

５９９

，

２０９．１９

一、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相关资产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０４

年以前，河南省新闻出版局下属的河南省中小学教材出版中心负责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制和发行工作。河南出版集团成立以

后，按照政事、政企分离原则，河南省中小学教材出版中心业务职能划归河南出版集团。

２００７

年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原河南出版集团的基

础上改制设立，直接承继了由河南出版集团承担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印制和发行工作。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内设教材出版部， 负责中小学教材业务的具体经营。 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业务模式分为原创出版和代理出版印制两

种。原创出版是出版社自己组织编写教材，自行出版印制；代理出版印制是代理出版单位与教材原创出版社通过签订代理协议方式取得原

版权的代理权，由代理出版单位出版印制。集团公司教材出版部的出版业务模式属于代理出版印制模式。

目前，教材出版部在岗职工

２０

人，其中，出版印制人员

１０

人，市场推广和教材培训人员

１０

人；负责教材市场推广、教师培训、教材印

制、质量控制等工作。按学历结构及职称，硕士

３

人，高级职称

２

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从事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的所有人员将与相关资产、负债以及业务等整体移植到上市公司，

保证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经营的稳定性。

（二）经营情况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教材出版部不从事教材研究开发，而是采用代理或代印代发的形式取得教材原创出版社的代理权，主要由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下属的印刷单位负责印制，通过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的新华书店发行，向河南省各地中小学校供应教材。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建立代理关系的教材原创出版单位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星球地图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等。目前，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的主要市场为河南省内；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占有河南省内

５０％

以上的市场份额，高中教育阶段教

材占有河南省内

７０％

以上的市场份额。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主要包括河南省内

１３１

家新华书店和

１

家外文书店组成的图书发行系统，拥有河南省内最大的印刷企业，为河

南省各地中小学校提供了优质的教材产品和售后服务。相对于一般图书出版，中小学教材出版具有特殊性，对经营单位在管理水平、经营规

模、资金实力、业务能力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教材出版部所经营的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在河南省内中小学教材市场中

处于重要地位。

（三）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０

）中勤审字第

０８２０３－２

号《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１

）中勤审字第

０２０５４－１

号《审计报告》，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相

关资产和负债最近三年的模拟财务审计情况如下：

１．

备考资产负债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５３

，

０４７

，

２５１．２３ ４７１

，

１１５

，

２０２．３８ ７３８

，

９８６

，

７８２．５７

其中：流动资产

３５２

，

０７２

，

１２７．９５ ３６６

，

６０２

，

７６７．２９ ６３４

，

４８４

，

５６０．３８

负债总额

１５３

，

４８８

，

４６１．０１ ２５０

，

７２６

，

４４４．５７ ５９０

，

２２６

，

３１１．３７

其中：流动负债

１５３

，

４８８

，

４６１．０１ ２５０

，

７２６

，

４４４．５７ ５９０

，

２２６

，

３１１．３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９９

，

５５８

，

７９０．２２ ２２０

，

３８８

，

７５７．８１ １４８

，

７６０

，

４７１．２０

２．

备考收入利润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０８

，

７２７

，

９６２．０９ ４１９

，

７８０

，

１９０．７６ ４８８

，

０８３

，

３５７．５１

营业利润

７１

，

００８

，

９７５．１１ ６１

，

７７１

，

４５３．２７ ７５

，

７２４

，

６０５．４０

利润总额

７９

，

１７０

，

０３２．４１ ７１

，

６２８

，

２８６．６１ ８９

，

０３８

，

７１６．３１

净利润

７９

，

１７０

，

０３２．４１ ７１

，

６２８

，

２８６．６１ ８９

，

０３８

，

７１６．３１

（四）改制情况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文［

２００７

］

１２６

号《关于出版集团“事转企”改革暨成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原河南出版集团的基础上改制设立，从事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的所有人员随河南出

版集团本部一并完成了“事转企”身份置换等改制程序。

（五）资产状态

截至目前，本次拟购买的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相关资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情况，无产权过户法律障碍。相关资产未被关

联方占用或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二、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一）基本情况

名 称：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经七路

２５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耿相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３０８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１０１０５１６９９５３６６７

经营范围：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科学理论学术著作、《寻根》（凭许可证经营）；从事社会科学、教育内容互联网出版业务；国内广告代

理、制作、发布。

大象社的前身为河南教育出版社。经文化部文出字（

８３

）第

２３９９

号《同意成立河南教育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教育出版社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新闻出版署新出图［

１９９６

］

７０８

号《关于同意河南教育出版社更名为大象出版社的批复》文件批准，河南教育出版社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更名为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大象社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大象社现拥有《图书出版许可证》［新出图证（

２００４

）字

ＨＮ０３

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豫批字第

ＳＺ００００７

号）；拥有《互联网出版

许可证》［新出网证（豫）

００３

号］；拥有《期刊出版许可证》（豫期出证字第

１２０９

号），期刊名称：《寻根》，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公开发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１－１２０９／Ｋ

；拥有《广告经营许可证》（许可证号：

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５８

），以自有的《寻根》为载体发布广告；拥

有《商标注册证》（证书编号：第

１４４８８１２

号）。

大象社设有尚品和高等教育两个图书分社，考试、北京两个图书事业部，教材、教辅两个编辑中心，以及市场营销中心、图文设计工作

室、质检校对科、出版科等

１２

个业务和经营部门，

６

个职能部门。大象社在岗职工

１８２

人；其中：编辑

１１１

人，管理人员

１９

人，财务人员

７

人，

销售人员

４５

人。按照学历和职称，硕士

１４

人，本科

１４０

人；高级职称

３０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２

人。

根据大象社最新经备案的《章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大象社

１００％

股权。

为保证大象社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本次交易前后，大象社的主要高管人员不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情况

大象社拥有图书、互联网、期刊出版经营资质。拥有三报两刊。已经基本形成书、报、刊、网络、数字出版良性互动的跨媒体运营的多元化

发展格局。业务以大中小学各类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助读物及教育理论著作、工具书等教育类出版物为主，以学术著作、大众读物等图

书出版为辅。主要产品包括教材、教辅、学术理论著作、大众读物等。大象社相继被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全国

优秀出版社。《寻根》杂志获得第二届国家优秀社科期刊奖，进入全国社科期刊百强。

大象社自成立以来，共出版图书

８

，

０００

多种，印数超过

２０

亿册，有

４００

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图书奖。其中《著名中年语言学

家自选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走向海洋丛书》等获国家图书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获中国图书奖，《河

南人口环境资源丛书》、《邓亚萍》、《当今博物馆丛书》等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天边的彩虹》

获中国最美图书奖。

大象社推出的《基础训练》、《学习指导》等教辅类图书已经成为畅销全国的知名品牌，除教材、教辅外，逐步在大众读物和学术专著方面

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名人系列、国际汉学研究系列、科技史系列、博物考古系列和收藏系列等为代表的出版品牌。

大象社积极参与国际出版市场，与多家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次参加有影响的国际书展，版权贸易活跃。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共引进海外图书

５０

余种；向海外出版机构输出图书

４０

余种。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大象社分别出版图书

７９４

种、

８３４

种、

９２７

种，其中新版图书分别为

３０２

种、

４２５

种、

３８１

种，重印图书分别为

４９２

种、

４０９

种、

５４６

种；出版图书重印率分别为

６２％

、

４９％

、

５８％

。

２００６

年，全国图书出版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从反映出版社的五种能力（生产力、销售力、盈利力、组织力、资源力和成长力）对全国

５７２

家出版社进行综合排名，大象社在全国出版社竞争力排名中列第

４０

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象社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即将到期的大额负债。

（三）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０

）中勤审字第

０８２０３－１４

号《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１

）中勤审字第

０２０５４－１４

号《审计报告》，大象社最近三年的财务

审计情况如下：

１．

资产负债（合并）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７８

，

５０９

，

２２８．３５ ２６６

，

５８１

，

４８３．９４ ２３７

，

２０５

，

３０２．０７

其中：流动资产

１７９

，

０９８

，

２８０．０９ １７２

，

３８０

，

７８４．３０ １３９

，

９１３

，

０１９．９４

负债总额

４７

，

０４２

，

７６３．５９ ５１

，

４３２

，

９０５．６５ ２６

，

５８４

，

３２５．６９

其中：流动负债

４７

，

０４２

，

７６３．５９ ５１

，

４３２

，

９０５．６５ ２６

，

５８４

，

３２５．６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３１

，

４６６

，

４６４．７６ ２１５

，

１４８

，

５７８．２９ ２１０

，

６２０

，

９７６．３８

２．

收入利润（合并）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６

，

３１５

，

９８４．６０ １３３

，

１０６

，

４２６．７０ １２０

，

５７８

，

０２８．７４

营业利润

１６

，

３５８

，

２３３．４０ ２

，

９０６

，

９５２．５６ １０

，

２８３

，

０３１．３６

利润总额

１６

，

３４０

，

６４０．６２ ４

，

８３７

，

２８４．９８ １２

，

３３０

，

８１０．０６

净利润

１６

，

３１７

，

８８６．４７ ４

，

８２７

，

６０１．９１ ７

，

９７４

，

１４６．８７

（四）近三年资产评估、改制、增资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８

日，大象社整体划转河南出版集团管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大象社向河南出版集团报送了《大象出版社“事转企”改革实

施方案》。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文［

２００７

］

１２６

号《关于河南出版集团事转企改革暨成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文

件精神，河南省君和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受河南出版集团改制资产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对大象社的资产及负债（土地使用权除外）进

行了资产评估；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河南省君和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豫君和评报字［

２００８

］

００３

号《大象出版社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大象社的资产为

１９

，

４３６．９１

万元，负债为

１

，

１００．６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８

，

３３６．２２

万元，总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９．７１％

，净

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１０．３５％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该评估结果在河南省财政厅完成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的中出集［

２００８

］

５５

号《出资人决定》文件规定，对资产评估为正值的单位，将评估后的

部分净资产作为改制单位的注册资本金，剩余部分转入资本公积金；对资产评估为负值的单位，由集团公司一次性出具货币资本，作为改制

单位的注册资本。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大象社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９

号《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部分

资产认购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象社的资产评估值为

２９

，

９８４．４９

万元，负债评估值为

５

，

１４０．７３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４

，

８４３．７６

万元，总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１２．３７％

，净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１５．３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评估结果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本次交易对大象社净资产的评估值较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大象社净资产评估值高。主要原因是：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评估时，大象社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按账面值作为评估值，本次评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采用河南金地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土地估价报告》中的土地估价结果，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增值较高。

（

２

）两次评估基准日间隔时间较长，企业的经营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象社的净资产账面值由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时的

１６

，

６１５．９６

万元

变化为

２１

，

５４２．９７

万元。

大象社两次评估结果比较表

金额单位：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变动比

率

评估值变动比

率

净资产账面值 净资产评估值 增值率 净资产账面值 净资产评估值 增值率

１６

，

６１５．９６ １８

，

３３６．２２ １０．３５％ ２１

，

５４２．９７ ２４

，

８４３．７５ １５．３２％ ２９．６５％ ３５．４９％

（五）资产状态

截至目前，本次拟购买的大象社

１００％

股权资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情况，无产权过户法律障碍。大象社资产未被关联方占

用或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六）下属主要控股子公司情况

河南大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经七路

２５

号

４

号楼

４０１

、

４０２

、

４０５

、

４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耿相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１０１９２１０００２９０８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１０１０５８８３４２３３５４

经营范围：网站设计制作；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数码产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除外）、文化体育用品

的销售。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为大象社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大象教育资源网站平台（

ｗｗｗ．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ｏｍ

）等的设计、建设和维护工

作。大象社现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河南大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后的财务情况如下：

（

１

）资产负债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１１４

，

６８４．３１ ７４４

，

４７７．６９ １

，

０４８

，

７６６．４７

其中：流动资产

１

，

０８４

，

１０４．５９ ７０１

，

５０６．６４ １

，

００１

，

５１６．９６

负债总额

１２０

，

３１３．８５ ２５

，

５６６．６３ １６

，

８００．７０

其中：流动负债

１２０

，

３１３．８５ ２５

，

５６６．６３ １６

，

８００．７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９４

，

３７０．４６ ７１８

，

９１１．０６ １

，

０３１

，

９６５．７７

（

２

）收入利润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２００

，

６１４．９３ ３０１

，

２６２．１４ ３５９

，

３７１．１６

营业利润

２９８

，

２１３．５５ －３０３

，

３９１．５１ １９

，

１８４．７２

利润总额

２９８

，

２１３．５５ －３０３

，

３７１．６４ １９

，

１８１．７５

净利润

２７５

，

４５９．４０ －３１３

，

０５４．７１ １２

，

８０５．０７

＜

二

＞

公司的经营情况

１

、大象教育资源网站平台（

ｗｗｗ．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ｏｍ

）的设计、建设和维护工作的具体情况：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网络

出版已经成为出版单位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随着网络及

ＩＴ

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出版市场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对出版产品的需求和

形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继续原有的出版优势，应用新的出版技术及开发新型出版物市场势在必行。为此，我社专门成立了以研究和发

展新出版为任务的网络技术公司：河南大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以网站为平台，以教育为市场，以出版为手段，以服务为目的，致力于

在网络出版及教育服务提供方面的探索和开拓，大象教育资源网（

ｗｗｗ．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ｎ

）就承担着这样的任务。

网站的战略定位在于服务于专业教育领域，提供与教育相关的资源和服务。目前网站设立的模块基本围绕这一定位，重点突出教育资

源和服务教育的经营思想。

２

、大象题库（

ｈｔｔｐ

：

／／ｓｔｓｓ．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ｎ／

）

提供近三百万道在线试题以及相关试题分析，同时，向注册用户提供试题搜索、有问有答、在线组卷、资源中心、个人专题收藏等功能，

彻底摆脱了原始的资源下载模式，加大了教育资源的网络应用功能

．

试题搜索、在线组卷：依托近三百万道试题资源库，向用户提供不同学科、不同年级及不同教材版本甚至是不同知识点的指定试题的检

索、查询等数据库功能，同时，用户还可以很方便地将查询到的试题进行组卷，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用户的使用效率。

有问有答：为用户搭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在这里，用户可根据自己学习中的实际需求提出问题，其他用户则可以提供自己对问题的

见解和答案。

资源中心：向用户提供视频、音频、文档、课件、教案等各种形式的教育资源，用户也可自由上传与教育相关的资源来展现自己帮助别

人。用户上传资源将由大象出版社牵头组织的一线优秀教师评审团进行评审，确定上传资源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并对上传资源进行分门别

类的划分和定位。

３

、大象教辅（

ｈｔｔｐ

：

／／ｄｘｊｆ．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ｎ／

）

大象教辅是针对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原纸质教育出版物的网络后续服务所设定的模块。大象出版社作为我省的专业教育出版社，拥有很

多的传统教育产品，而传统的教育产品仍是教育市场的主力军，如何做好传统教育产品与网络教育产品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每一个专业教

育出版单位都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设立大象教辅模块，就是为了探索两种产品互相扶持同时发展的方式和道路。

４

、大象教育社区（

ｈｔｔｐ

：

／／ｚｏｎｅ．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ｎ／

）

以网站为平台，为用户建设一个网络社区，在这里用户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建立自己的圈子、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向特定人群提供一

个信息共享资源共享的平台。社区提供了不同的模块和分类，方便用户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以及有相同喜好的网友。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用户

上传各类资源的空间，方便用户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其他功能还包括：博客、商品交换、影音文件、书签功能以及目前网络较为流行的圈

子功能等等，丰富的功能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网络社区服务，打造一个虚拟的网络家园。

５

、大象教育论坛（

ｈｔｔｐ

：

／／ｂｂｓ．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ｎ／

）

教育论坛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提供不同学科的论坛板块，满足用户在学习中的不同需求。按学科分类使论坛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而

各论坛板块的版主将由一线专业教师和大象出版社各专业学科的编辑担任，这也极大地提高了论坛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６

、教育培训（

ｈｔｔｐ

：

／／ｐｅｉｘｕｎ．ｄａｘｉａｎｇ．ｃｎ／

）

针对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的需求建立的一个专题板块。主要向大象出版社的传统教育产品用户（主要是面对教师用户群）提供产品的网

络资源的支持和服务。包括专家对产品使用的讲解，作者对产品在使用中如何把握的讲解，传统教育产品的相关资源等等。

＜

三

＞

公司的增资、减资及历次股权转让情况

１

、公司设立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成立，注册资本金

１００

万。股东是大象出版社，中学生学习报社，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出

资方式是货币，其中大象社出资

７０

万，占

７０％

；中学生学习社报出资

１５

万，占

１５％

；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

万，占

１５％

。由河南永昊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编号是：豫永昊验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Ａ０５－０４７

号。

２

、历次股权转让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股东会议，会议通过了原股东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１５

万元，占

１５％

的股份原值全部转让给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于

３

月

２５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有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和《中学生学习报》社有限公

司组成新的董事会，出资情况是：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８５

万，占

８５％

，《中学生学习报》社有限公司

１５

万，占

１５％

。

河南大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了股东会，会议通过了同意公司股东《中学生学习报》社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本

公司

１５％

的股权共计

１５

万以原值全部转让给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转让后《中学生学习报》社有限公司退出公司股东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大象社为公司全资股东。

＜

四

＞

公司资产的权属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被司法查封，冻结，质押的情况，公司资产没有被关联方占用或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

五

＞

亏损及进入上市公司情况说明

该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今出现经营性亏损，主要是网络维护成本增加，收入减少所致，该公司是大象社投资经营的唯一全资子公司，对于大

象社品牌和产品的推广起到重要作用，亏损额较低，对大象社的整体收益影响不大，本次交易，大象社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进入上市公

司。

三、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一）基本情况

名 称：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经五路

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汪林中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３０２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１０１０５４１５８０２２６７

经营范围：科技书刊的编辑出版、发行。

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

８０

）出版字第

６０２

号《同意成立河南科技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经

河南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办公会议［

２００８

］

１９

号《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单位改制总体方案的批复》文件批

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科技社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社现拥有《图书出版许可证》（新出图证（

２００４

）字

ＨＮ０２

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豫批字第

ＺＺ００２５４

号）。

科技社设有医卫、农业、工业、教材、生活、高教一、高教二、对外合作八个编辑室及其他职能部门。科技社在职职工

１３７

人；其中：编辑

５２

人，管理人员

１４

人，销售人员

５６

人。按照学历和职称，博士

１

人，硕士

１５

人，本科

４５

人；高级职称

２３

人，中级职称

２０

人。

根据科技社最新经备案的《章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科技社

１００％

股权。

为保证科技社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本次交易前后，科技社的主要高管人员不发生变化。

（二）经营情况

科技社拥有图书出版经营资质。业务以医疗卫生、农业科技、工业技术、各类科普读物、中小学教材、高职高专教材等出版物为主，主要

产品包括科技类图书、教材、大众读物等。

科技社自成立以来，共出版图书近

４

，

０００

种，印数达

５．６

亿册，有

４００

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图书奖。其中《中国蝶类志》获第

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鸟类图鉴》、《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中国瑚珀昆虫图志》、《中国大型真菌》、《中国蝶类志（修订版）》等获中

国图书奖。

参与组编的普通高中新课标教材《通用技术》（一套

１４

册）已由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由广东、江苏、辽宁、湖

南、湖北、河南、陕西、北京等地教育部门选用；已经出版了护理、医学、畜牧、机电、艺术、旅游等十几套

２００

余种高职高专教材，形成了具有

特色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科技社在医学、情趣手工等方面形成了出版品牌特色。科技社多次被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以来，科技社积极开展对外版权贸易，与英国、日本、美国等

３０

家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稳固的业务联系，引进了医学类、时尚生

活类、情趣手工类共计上千种图书。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分别出版图书

３７９

种、

４４３

种、

４５８

种，其中新版图书分别为

２０２

种、

２１９

种、

２８９

种，重印图书分别为

１７７

种、

２２４

种、

１６９

种；出版图书重印率分别为

４７％

、

５１％

、

３７％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科技社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即将到期的大额负债。

（三）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０

）中勤审字第

０８２０３－８

号《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１

）中勤审字第

０２０５４－８

号《审计报告》，科技社最近三年的财务审

计情况如下：

１．

资产负债（合并）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５９

，

７９８

，

１２９．２６ １３７

，

６１１

，

９６１．５６ ８９

，

２０５

，

６７５．３６

其中：流动资产

１５５

，

８０５

，

０６０．４１ １３３

，

７２１

，

１６８．１２ ８６

，

３７６

，

９４８．３２

负债总额

１０７

，

５９３

，

１５６．４９ ９３

，

８３０

，

５６２．５９ ５６

，

６０２

，

６８９．７９

其中：流动负债

１０７

，

５９３

，

１５６．４９ ９３

，

８３０

，

５６２．５９ ５６

，

６０２

，

６８９．７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２

，

２０４

，

９７２．７７ ４３

，

７８１

，

３９８．９７ ３２

，

６０２

，

９８５．５７

２．

收入利润（合并）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２

，

９２５

，

８６４．７２ ９０

，

０９４

，

７２９．０２ ７４

，

１１５

，

４６５．３６

营业利润

５

，

６２１

，

９５２．８２ １０

，

０２５

，

８５８．０９ ７

，

３４２

，

２４０．０７

利润总额

８

，

４２８

，

６０６．００ １１

，

１２９

，

４１３．４０ ９

，

６３５

，

４１２．９６

净利润

８

，

３９６

，

４７６．５１ １１

，

１２９

，

４１３．４０ ６

，

６３６

，

７６６．３６

（四）近三年资产评估、改制、增资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８

日，科技社整体划转为河南出版集团管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科技社向河南出版集团报送了《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事

转企”改革实施方案》。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文［

２００７

］

１２６

号《关于河南出版集团事转企改革暨成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批复》文件精神，河南立信长江资产评估事务所受河南出版集团改制资产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对科技社的资产及负债（土地使

用权除外）进行了资产评估；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河南立信长江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了豫立评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６－００５

号《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资

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科技社的资产为

５

，

０８６．６２

万元，负债为

３

，

０８３．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０３．０７

万元，总资产评

估增值率为

１．７０％

，净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４．４５％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该评估结果在河南省财政厅完成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的中出集［

２００８

］

５５

号《出资人决定》文件规定，对资产评估为正值的单位，将评估后的

部分净资产作为改制单位的注册资本金，剩余部分转入资本公积金；对资产评估为负值的单位，由集团公司一次性出具货币资本，作为改制

单位的注册资本。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科技社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９

号《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部分

资产认购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科技社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５

，

４５５．６２

万元，负债评估值为

９

，

３８４．０３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

，

０７１．５９

万元，总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１２．２０％

，净资产评估增值率为

３８．２８％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评估结果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本次交易对科技社净资产的评估值较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科技社净资产评估值高。主要原因是：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评估时，科技社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按账面值作为评估值，本次评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采用河南金地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土地估价报告》中的土地估价结果，土地使用权评估值增值较高。

（

２

）两次评估基准日间隔时间较长，企业的经营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科技社的净资产账面值由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时的

１

，

９１７．７９

万元

变化为

４

，

３９０．７６

万元。

科技社两次评估结果比较表

金额单位：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变动比

率

评估值变动比

率

净资产账面值 净资产评估值 增值率 净资产账面值 净资产评估值 增值率

１

，

９１７．７９ ２

，

００３．０７ ４．４５％ ４

，

３９０．７６ ６

，

０７１．５９ ３８．２８％ １２８．９５％ ２０３．１１％

（五）资产状态

截至目前，本次拟购买的科技社

１００％

股权资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情况，无产权过户法律障碍。资产未被关联方占用或为

关联方提供担保。

（六）下属主要控股子公司情况

郑州新凯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一

＞

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郑州市金水路经五路

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周本庆

注册资金：人民币捌拾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１０１０５１００００１５８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１０１０５６６４６５００２２

经营范围：国内广告业务；计算机图文设计；企业管理策划；销售；办公设备、文教用品、其他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感光

材料。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通过股权收购，该公司成为科技社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纸张销售、版面设计、排版制版等业务。

科技社持有该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郑州新凯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最近两经审计后的财务情况如下：

（

１

）资产负债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０３

，

６４８．５４ ７５５

，

６９０．１０

其中：流动资产

７５２

，

９０１．３５ ７０８

，

２９５．８８

负债总额

１４

，

０４８．４９ －２１

，

４９４．５６

其中：流动负债

１４

，

０４８．４９ －２１

，

４９４．５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８９

，

６００．０５ ７７７

，

１８４．６６

（

２

）收入利润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０１

，

４３８．４０ １

，

２０１

，

３９２．５９

营业利润

３６

，

２４３．２１ －７６

，

４５９．７３

利润总额

２５

，

１９１．１０ －７６

，

４６１．８２

净利润

－６

，

９３８．３９ －７６

，

４６１．８２

＜

二

＞

公司的经营情况

公司拥有印刷许可证，从事封面设计，图书、杂志、报纸的排版制版。

＜

三

＞

公司的增资、减资及历次股权转让情况

１

、公司设立的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

日设立，设立时股东出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数额：万元

汪林中 货币

４

袁元 货币

４

周本庆 货币

４

李喜婷 货币

４

赵志刚 货币

４

刘宏顺 货币

４

刘嘉 货币

４

张巍 货币

４

马艳茹 货币

４

樊丽 货币

４

冯英 货币

４

程军 货币

４

宋继峰 货币

４

韩家显 货币

４

李坪禄 货币

４

穆会勤 货币

４

栾亚平 货币

４

刘欣 货币

４

宋贺峰 货币

４

张伟 货币

４

２

、公司注册资本情况：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０

万元，无增资、减资情况。

３

、公司自成立以来至今历次股权转让的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

人将

８０

万元股权全额转让给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同日到

郑州市工商局变更了经营范围。

＜

四

＞

公司近三年的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为河南岳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范围为资产占有单位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实际占有和使用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目

的为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拟收购郑州新凯利文化传播， 使其成为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评估后资产总计

１４６．５７

万元，负债总计

６７．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７９．１１

万元；评估报告的编号为：豫岳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１

号。

＜

五

＞

公司资产的权属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的资产权属清晰。无司法机关查封、冻结、质押、抵押。公司未提供担保。

＜

六

＞

进入上市公司情况说明

该公司是科技社目前唯一的全资子公司，其业务与科技社形成互补关系，帮助科技社扩大经营范围，增强竞争实力。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度

该公司发生经营性亏损，主要是加大投入，经营成本增加所致。本次交易，科技社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进入上市公司。

四、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一）基本情况

名 称：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经七路

２１

号

法定代表人：郑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１０１０５１６９９５３５３６

经营范围：少年儿童读物，少年儿童辅导读物，少年儿童刊物；国内版图书、电子出版物零售（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国内广告业务。

海燕社前身为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经文化部文出字（

８２

）第

１４９３

号《同意成立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经文化部文出字（

８５

）第

７４４

号《同意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改名为海燕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于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更名为海燕出版社。经河南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办公会议［

２００８

］

１９

号《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单位改制总体方案的批复》文件批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海燕社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海燕社现拥有《图书出版许可证》（新出图证（

２００４

）字

ＨＮ０４

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豫批字第

ＳＺ００２１５

号）；拥有《互联网出版

许可证》新出网证（豫）

００２

号。

海燕社内设学前儿童读物、学龄儿童读物、动漫读物、教育读物、综合编辑、市场销售、储运部等七个编辑出版业务部门和综合管理、计

划财务、总编室、出版等四个管理部门。海燕社本部及下属子公司设有《故事世界》、《金色少年》、《理财》、《幼儿智力开发画报》

４

个期刊编辑

部。

海燕社在岗职工

１４１

人；其中：编辑、校对

５６

人，管理人员

１３

人，财务人员

８

人，生产、销售人员

４３

人。按照学历和职称，硕士

９

人，本科

４８

人；高级职称

２３

人。

根据海燕社最新经备案的《章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燕社

１００％

股权。

为保证海燕社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次交易前后，海燕社的主要高管人员不发生变化。

（二）经营情况

海燕社的主营业务为中小学教材、教辅、幼儿读物、面向青少年的科普类知识读物、科幻及少儿文艺类图书的出版，主要产品有教育类

读物、各类未成年人读物、国内外儿童文学名著、电子类图书等。海燕社多次被评为国家良好出版社。

海燕社成立以来，共出版图书、电子出版物

１．１

万余种，出版物发行数量达

１６．８

亿册（张、盒），有

５００

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其

中《中国婴幼儿百科》等获国家图书奖，《彩图版中国通史》等获中国图书奖，《神奇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奖，《灾后青少年心理援助指南》获中华优秀出版物抗震救灾特别奖，《小巴掌童话》获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和你在一起》、《德国当代儿童

文学经典作品集》、《笨笨熊的童话故事》等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

海燕社推出的《中国通史（少年版）》、《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棒棒仔品格养成图画书》、《笨笨熊学成语故事》、《小学生校园派》、《家有

儿女》、“漫画国学系列”、“小女生系列”、“文学大师经典绘本”、“小学生工具书系列”等图书和丛书已经成为畅销全国的知名品牌，并逐渐形

成了以低幼读物和适应青少年需求的科普、科幻、文艺作品类图书为主的产品特色。

海燕社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市场日渐活跃，与瑞典、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数十家出版社建立了业务合作

关系；输出图书版权五十余种，引进图书版权一百余种。其中，《非常名人》、《小兔汤姆》等获得引进版优秀社科类图书奖。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海燕社分别出版图书

５９１

种、

６８８

种、

７５８

种，其中新版图书分别为

２９４

种、

２５６

种、

２３８

种，重印图书分别为

２９７

种、

４３２

种、

５２０

种；出版图书重印率分别为

５０．３％

、

６２．８％

、

６８．６％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燕社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即将到期的大额负债。

（三）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０

）中勤审字第

０８２０３－７

号《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１

）中勤审字第

０２０５４－７

号《审计报告》，海燕社最近三年的财务审

计情况如下：

１．

资产负债（合并）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５４

，

６９９

，

７２７．５０ １３３

，

１５８

，

５５４．００ １２９

，

７１０

，

７５０．５８

其中：流动资产

１４５

，

８４６

，

５３５．４４ １２５

，

２７８

，

０５６．６１ １１９

，

７４６

，

５９９．４８

负债总额

２１

，

６３６

，

５８４．０２ １３

，

３５５

，

８４５．４２ １５

，

１８１

，

９０４．１３

其中：流动负债

２１

，

６３６

，

５８４．０２ １３

，

３５５

，

８４５．４２ １５

，

１８１

，

９０４．１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３

，

０６３

，

１４３．４８ １１９

，

８０２

，

７０８．５８ １１４

，

５２８

，

８４６．４５

２．

收入利润（合并）情况（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６

，

３２３

，

２８３．１１ ５０

，

３５１

，

８１８．９８ ４８

，

２７７

，

２０２．３４

营业利润

１１

，

５４６

，

４１６．９８ ５

，

５２１

，

０４５．６０ ５

，

２１４

，

２６３．４０

利润总额

１３

，

３１８

，

２５１．６８ ５

，

２９９

，

６８２．１６ ５

，

６９４

，

９７５．８７

净利润

１３

，

２６０

，

４３４．９０ ５

，

２７３

，

８６２．１３ ３

，

４２９

，

０５５．１５

（四）近三年资产评估、改制、增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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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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